杭州市百合花幼儿园关于区教坛新秀评选通知

     江干区第15届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坛新秀评选在即，根据区教育局《 江教〔2014〕55号》相关文件，组织成立杭州市百合花幼儿园区秀评审小组，讨论并通过百合花幼儿园有关江干区幼儿园教师教坛新秀评选办法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评选对象：

    凡教龄满2年（计算时间至2014年8月）、年龄35周岁以下（1979年8月31日后出生）、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的在职青年教师均可自愿报名评选。
二、评选条件：

1.以科学发展观思想为指导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模范履行教师职责，关心幼儿全面发展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品德高尚。

2.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，教育理念新，教学能力强，教育教学成绩显著。

3.有一定的教学理论水平，努力进行教科研改革实践活动，有一定教研成果，学科论文（教学案例）发表或获奖。教学基本功扎实，科学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，提高教学效率。
评选名额：

35周岁以下有教师资格证的青年教师共计18人，按照8%的比例确定名额为1人。教龄2年以上新教师另可根据区综合考评获得区秀资格，则不占幼儿园名额。

评选办法：

1.个人申请：符合评选条件教师自行报名至保教室，即日起至4月30日截止。

2.选拔考核：有效报名人数超过2人及以上进行园内选拔考核。

⑴理论考试40分：幼儿教育理论应用、教师专业标准、教学设计等。

⑵实践考核60分：其中教学实践和说课40%；2学年教育教学文档20%；2年以内年度考核结果20%；2年以内教育教学成绩及荣誉20%。

⑶师德考察：了解师德表现、工作态度等情况，并进行民意测评。

3.园内公示：选拔后，评选小组对初定人员情况进行张榜公示7天。

4.推荐上报：公示无异议的初定人选，在5月30日前上报教育局审核。

评审组：

组长：王瑾   组员：杜才飞、赵瑛艳、王蔚骋    

相关事宜：

为保证此次评选活动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严格评选纪律，如在此过程中发现有弄虚作假、贿赂拉拢评委等现象，对申报人实行一票否决，绩效考核降级，且今后不得参加“区秀”评选活动。

参加考核的评审人员要严格评审程序，做到不接受宴请和礼物，不单独指导申报人，不随意表露个人意见。所有考核结果，由评审小组集体审阅统计确定，在评选结果文件未正式公布前个人不得透露评选信息。如有违反，则对有关责任人实施通报批评等处罚。

杭州市百合花幼儿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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